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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优炫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

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

大信备字[2026]第 1-01514 号

北京优炫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北京优炫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司”）2025 年 12

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25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

表、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出具了大信审

字【2026】第 1-03962 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标

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（2025 年修订）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 年修订）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

息披露规则》等规定，现对导致非标意见的事项予以说明。

一、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

（一）合并财务报表完整性

贵公司因控股子公司山西优炫凌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临汾优炫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拒绝提供 2025 年度完整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数据等资料，导致贵公司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及财

务报表附注不完整、不准确。

针对上述事项，我们多次书面函告贵公司，请公司尽快提供山西优炫凌云信息技术有限

公司、临汾优炫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2025 年度完整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数据，以及包含

上述子公司完整属的合并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贵公司仍然未能提供

山西优炫凌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、临汾优炫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完整的财务报表

及财务数据等有关审计资料。导致贵公司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不完整、不准

确。由于上述事项导致执行审计程序的审计范围受限，我们无法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，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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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取充分、适当的证据，因此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贵公司 202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完整性的影

响。

（二）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

贵公司 2023 年度净利润 -15,559.69 万元、2024 年度净利润 -37,251.44 万元 、2025

年度净利润-13,780.30 万元，持续亏损。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贵公司货币资金余额

3,172.59 万元，其中被诉讼冻结 2,842.77 万元。短期借款 9,663.12 万元及长期借款 971.58

万元均已逾期。公司所有者权益为-11,048.56 万元，其中未分配利润为-110,170.78 万元。

资产负债率 116.41%，已资不抵债。同时，公司拖欠员工 2024 年 2 月-2024 年 12 月工资及欠

缴员工住房公积金，欠缴 2025 年度员工住房公积金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由于贵公司未能提供

合理解决上述事项及改善公司持续经营状况的有关资料，我们因此无法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，

未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证据，无法判断贵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。

（三）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

贵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其他非流动资产-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原值 17,563.00 万元，

减值准备 6,378.29 万元，账面价值 11,184.71 万元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贵公司未能提供针对

上述资产的减值测试记录以及其他有关审计资料，我们无法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，未能获取

充分、适当的证据，无法判断上述资产可回收金额，减值金额及资产的可回收性。

（四）其他应收款

贵公司 2025 年度支付天津云软科技有限公司 1,573.90 万元，截至审计报告日，由于贵

公司未能提供上述交易相关的合同等资料，我们无法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，未能获取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无法判断上述款项的商业实质及可收回性。

二、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依据和理由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一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》第七条

的规定，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

结论情形之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。另根据第十条之规定，如

果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(如存在)

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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